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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崇明区生态环境局文件
沪崇环保管〔2025〕36 号

关于陈通公路（陈海公路~陈南支二路）新建工
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意见

上海市崇明区交通建设工程管理中心：

你单位向我局提交的《陈通公路（陈海公路~陈南支二路）

新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书》）以及相关材

料已收悉，现已审理完结。

一、经审理查明：

（一）本项目规划为二级公路，红线宽度 40-46m,双向四快

两慢车道，设计车速 50km/h。项目北起陈海公路（K0+000），

线路向南与与陈彷公路平交之后止于陈南支二路（不含交叉口）

（K1+397），道路全长约 1.4km。主要建设内容包括：道路工程、

桥涵工程、排水工程、以及绿化、照明等附属工程。总投资

41948.94 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 247 万元。

（二）你单位委托中海环境科技（上海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

项目编制了《报告书》，网上公示已按照相关规定完成。

二、我局经审查后，作出以下决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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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根据（沪崇发改〔2024〕345 号）、《报告书》分析

结论意见及建设单位环保措施落实承诺，在全面落实《报告书》

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的前提下，从环保角度原则同意项目按

照《报告书》中所列的建设地点、性质、规模和环境保护措施等

进行建设。在建设中，如果项目的建设地点、内容、性质、规模

及采用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应重新

报批建设项目环评文件。

（二）项目在设计、施工及运营阶段，应严格按照《报告书》

要求，落实各项环境管理和监测计划。加强对施工现场的噪声、

扬尘等污染源的管理，落实环保设施和污染防治措施，文明施工，

减轻对周边环境的影响。

1、加强对施工现场噪声污染源的管理，施工机械设备应低

噪选型，合理安排施工计划，合理布局施工现场、施工车辆运输

路线和时间等。尽量避免夜间施工，如确需开展夜间施工应提前

向相关部门申请办理有关手续。高噪声设备周围应设置隔声围

栏，采取有效的隔振、降噪措施，确保施工场界噪声符合《建筑

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523-2011）要求。

优先采取铺设 SMA-13 路面等主动噪声防护措施，从源头和

传播途径降低工程运行噪声影响，确保沿线声环境保护目标处声

环境达到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相应功能区标准

限值；对采取主动防护措施后仍不能满足降噪要求的保护目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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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实施安装隔声窗等建筑隔声防护措施，确保保护目标室内声环

境质量符合《建筑环境通用规范》（GB55016-2021）标准要求。

应采取有效减振措施，确保沿线保护目标处环境振动达到《城市

区域环境振动标准》（GB10070-88）中相应标准。

2、施工过程中严格遵守《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等对

工程施工防尘的相关规定，采取防尘、抑尘措施，对扬尘防治重

点施工环节和场所必须及时采取喷淋、喷洒等抑尘措施；施工机

械应符合《关于推进本市非道路移动机械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实

施意见》相关规定，悬挂环保牌照，不得使用高污染内燃机械；

加强运输管理，必须采用密闭化车辆运输，加强车辆清洁维护管

理，且合理安排施工车辆行驶路线，坚持文明施工、科学施工，

减少施工期的大气污染，施工期按要求配套安装扬尘在线监控，

确保大气污染物颗粒物应符合《建筑施工颗粒物控制标准》

（DB31/964-2016）要求。

3、施工废水经收集处理达到《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

水水质》（GB/T18920-2020）中“车辆冲洗、建筑施工”的相关

标准后全部回用洒水抑尘、车辆冲洗等，不得外排；施工人员生

活污水就近依托农村住宅的生活设施或设置移动厕所，不得外

排。

4、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、工程渣土等应严格遵守《上

海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》等要求，妥善堆放，落实抑扬尘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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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，防止尘土飞扬，并及时委托专业单位合法合规处理。生活垃

圾应集中收集，委托环卫部门统一处理。

5、建设单位及运营养护单位应严格落实《报告书》各项要

求，强化施工期、运营期各类环境风险防范措施；应预留充足经

费，开展施工期和运营期跟踪监测，根据监测结果及时补充或完

善环保措施，最大程度降低项目运行带来的环境影响。

（三）项目建设应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

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的环保“三同时”制度，落

实建设项目信息公开工作。项目建成后，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

及上海市相关规定开展竣工环保验收。

（四）你单位应当遵守国家投资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，及时

向相关部门申报备案、审批或核准。如项目备案、审批或核准机

关调整并导致环评审批权限发生变化时，你单位应另行向有审批

权限的生态环境部门申请环评审批。

三、请崇明区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负责对项目的环境保护检

查工作。

四、根据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由区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行

使行政复议职责的通告》（沪府发〔2021〕12 号）及行政复议

体制改革要求，申请人如不服本审理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审批意

见之日起六十日内到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

以自收到本审理决定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崇明区人民法院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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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行政诉讼。

五、项目建设和运行依法需要规划、消防、安全、卫生等其

他行政许可的，申请人应按规定办理其他审批手续后方能开工建

设或运行。

附件：1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决定公告

2、陈通公路（陈海公路～陈南支二路）新建工程环

境影响报告书（公示版）

上海市崇明区生态环境局

2025 年 5 月 22 日

抄送：中海环境科技（上海）股份有限公司

上海市崇明区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5 年 5月 22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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